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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住宅社區自辦都市更新參與機制之建立 

本章為本研究之主要主軸，透過前述之文獻回顧、政策探討、理論分析及國

內外案例的探討，及台灣都市都市更新參與機制之模式分析，進而提出相關的課

題與策略，以建立本研究之住宅社區都市更新參與機制。 

第一節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問題與策略之分析 

台灣的都市更新方式，已由公部門主導進到公私部門合作，但私部門之運作

仍偏重於民間企業，對社區組織參與及協力更新機制及管道，仍嫌不足。(詳表

5-1-1 所示) 

一、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問題之分析 

（一）參與者間合作機制不足 

以中央為主導中心，欠缺對地方政府與社區組織、非營利社區更新組織的

交流、協調與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交換資訊及經驗。未具備鼓勵社區民眾參

與，與地方民眾、第三部門組織、私人企業對話協商訂定更新方向，提升地方

社群治理能力、社區的治理能力。 

（二）缺乏完備的實施機制 

都市更新的成敗在於都市更新法令及實施機制是否完備。都市更新工作的

推動與執行需要完整的更新組織體系，包括政府部門、第三團體、開發單位或

民眾等相關組織而成，特別是社區自發自主的更新組織，更需要有利社區組織

自主辦理住宅社區更新的法制。 

（三）民眾參與程度低 

都市更新地方治理模式，強調「民間為主，政府為輔」的策略，導入民眾

參與的理念，藉由政府與民間的合作關係，本著「夥伴作業」的原則，共同打

造都市更新的美麗前景而努力。但以民間為主，本質上仍是以民間開發公司為

主體，非以社區組織、社團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主體。 

（四）公部門主導更新未能切合居民需要 

雖然公私協力更新是都市治理的趨勢，但公私部門合作不應仍是以政府一

元主導，並依賴市場機制，由民間更新或開發公司大規模何建開發方式辦理住

宅社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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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政府主導、依賴市場機制大規模更新所存在的問題 

 社區經濟權益 社區社會網絡 社區人文保護 社區環境 

大規模更新改

造問題 

1.造成房地產

上漲。 

2.衝擊中下階

層經濟活動。

1.負擔不起開

發成本的低收

收入戶被迫搬

遷，社區的社

會網絡斷線。

1.城市社區歷

史風貌喪失 

2.社區建築紋

理遭到破壞。

1.城市社區和

環境失去社區

自明性。 

2.道路切割社

區。 

依賴市場機制

問題 

1.強制及高效

率的拆遷補

償，增加開發

成本。 

2.政府建築容

積獎勵落入民

間開發公司，

未能回饋完備

社區公共服務

設施及社區環

境。 

1.城市社會收

入差別加劇，

不同階層在城

市形成空間隔

離，低下階層

遭到排斥。 

2.市場的壟斷

性，損傷城市

社區自主及活

力。 

3.社區居民參

與有限。 

1.量體大的新

現代建築很少

考慮周邊傳統

風貌的協調，

造成社區人行

街道不連續，

破壞人行空間

的完整性。 

2.偏重建築物

質環境，忽略

自然及人文環

境。 

1.高地價、易

銷售地段的選

擇性，使社區

空間的型態景

觀變得拼湊混

亂。 

2.將高密度、

集中開發的外

部負效應，轉

嫁未更新的周

邊社區。  

政府由上而下

的一元主導問

題 

1.將推動社區

公共利益的行

動變成純利潤

考量的開發行

為。 

2.規劃決策過

程官商勾結，

忽視和損害社

區居民權益。

 

 

1.單向強制更

新改造的信息

不對稱，增加

民眾對政府意

圖不解，激化

民眾對立、抵

制及抗爭等情

緒及社會矛

盾。 

2.少數精英主

導下，社區居

民被動參與，

導致規劃意圖

與實際民意存

在落差。 

1.大面積拆除

重建，歷史地

段及建築保護

遭到破壞。 

2.歷史老牌商

號被迫搬遷，

原有店鋪市街

人氣及氛圍流

失。 

1.缺乏市場調

控能力及社區

購屋意願，造

成社區大面積

住、商空間大

量閒置。 

2.住、商土地

使用分區，造

成 

資料整理自：郭湘閩，《走向多元平衡----制度視角下我國舊城更新傳統規劃機

制的變革》，p.57-69，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6 

二、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策略之分析 

在公私合作更新執行模式中，計有綜合機能模式、古蹟維護模式及鄰里開發

模式等（詳表5-1-2所示），住宅社區鄰里開發模式乃是藉由住宅社區的更新整

建，結合居民教育工作，創造合宜、永續的居住環境，並藉此凝聚居民社區意識，

達成社區總體營造目標之住宅社區更新模式。策略及進行式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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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策略 

1.居民更新意願：以社區居民為主體，以社區居民改善寙陋環境的更新意願為

依歸。 

2.透過社區總體營造引入社區經營理念：配合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激發社區民

眾的向心力與社區意識，及對社區的認同感，共同成立社區管理組織，參與

社區公共事務。並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建立社區的文化色，再現社區活力。 

3.強化社區規劃管理能力：體認寙陋衰敗地區的據民收入水準較低，故除了環

境改良維護外，必須針對居民輔以社會福利計畫(諸如：就業計畫、職業訊

練計畫等)，透過工作訓練、社區管理能力的培養，使社區居民具備自我規

劃管理能力，而使社區永續發展。 

4.舊有社區網絡的維持，避免引入外來人口及產生仕紳化現象。 

(二)進行方式 

1.協調整合權利人的不同需求意見：以單純私有住宅社區或鄰里型商業社區為

主，但必須有效整合權利人的同需求與意見，才能克服土地權屬的分割細碎

與複雜。 

2.釋出資源獎勵更新：由公部門制訂獎勵標準與措施，參與企業賦稅減免，並

適度釋出經費、資源及公共設施優先建設，運用誘因操作方式，引導社區居

民自組更新組織或團體，並主導社區更新計畫之規劃，以避免計畫與民眾需

求脫節。 

3.公私合作機制：在居民更新組織中加入公部門的規劃人員、社區企業人士、

專業中介第三部門人員等，協助提供更新專業資訊及技術。 

4.社區更新期間住戶安置。 

5.政府部門以輔導、監督的角色，授權於都市更新自治事項推動執行。 

6.非營利組織成立都市更新專業機構，以協助、輔導社區居民辦理都市更新事

業之推動。 

7.結合政府補助與民間資源以建構完善的財務機制。 

（三）誘導社區組織民眾參與更新 

都市更新的目的，除了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

外，重要的是改善廣大都市住宅區的居助環境，增進民眾的公共利益。為彌補

政府主導更新之不足，都市更新政策一向是以落實公、私部門合作，以引進民

間建商投資與企業管理效能，來達到都市更新的政策目標。但引入民間建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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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意味引入民眾參與。當前政府主導更新或以民間建商為主的獎勵民間更新，

都不是從社區民眾的需要，所以推動效率不彰。如何誘導社區組織民眾參與更

新意願是當前都市更新的課題： 

1.透過觀摩展現更新成功之示範性效果。 

2.社區機能的適度更新及活化效能。 

3.獎勵更新機制的動態化及彈性化：針對不同更新地區、更新單元之類型及區

位，透過社區調查，瞭解社區的個別需要，給予不同程度的獎勵、放寬容積

比例。 

表 5-1-2 鄰里開發模式的公私合作方式 

 公部門 社區企業部

門 

專業中介機

構 

鄰里居民 

組織 1.協助社區成立社區管

理組織及區更新組織 

2.派員參與社區更新開

發團隊 

參與社區更

新組織 

參與社區更

新組織 

管理組織或社區經

營團隊或社區更新

組織(開發團隊)之

成立 

宣導與教育 1.職業訓練計畫 

2.徵求企業部門協助與

回餽 

 教育宣導工

作 

社區教育之宣導 

獎勵誘因 獎勵措施的提供 資金、經費之

投入 

  

參與企業部門稅賦之減

免 

   

公共設施之優先興建    

經驗及技術 資訊、技術與經費的協

助 

管理維護經

驗及技術之

諮詢協助 

專業知識之

諮詢 

更新後之管理維護

協調 1.權利人之協調整合 

2.公部門各機關之協調

 協調 權利人之協調整合

協助 地籍資料之整理    

資料整理自：陳宇捷，《都市更新事業中公私合作機制建立之研究》，2001 

 

 

 

 



 5-5

第二節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之建立 

本節住宅社區參與機制之建立，首先探討住宅社區更新參與的基本理念，依

循理念建構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之原則，進而擬定住宅社區更新之參與機制。 

一、住宅社區更新參與的基本理念 

(一)持續小規模社區更新，以維繫城市住宅景觀風貌 

以都市空間機能再生的都市更新，或是以住宅機能為主的住宅社區更新，

傳統上係以公部門組織的統拆統建，諸如眷村改建等，或是以開發商為主體的

與地主合建更新，對社區原住戶而言，都是一種由外來他組織的力量所主導的

更新，且由於財力雄厚，普遍是以大規模、大面積方式辦理更新，對傳統社區

原有融洽鄰里關係、生活氣息、社區網絡、建築紋理及社區人文結構等，造成

破壞性的衝擊。在台灣，住宅社區開發已有 30-40 年歷史，住宅社區發展已趨

於穩定，但住宅社區設施並不完備，故如何透過小規模社區自組織持續改造住

宅社區，是未來台灣住宅社區自然變貌的重要挑戰。 

(二)由社區自組織參與住宅社區更新 

以社區為空間單元，以社區自主成立的自組織為主體的老舊住宅社區更

新，係以社區原住戶為主，促使每一個住戶擁有優質住宅及產權，共同享有設

施完備的住宅社區。這其間牽涉住戶間住宅權益及價值差價的交換與補償、公

共設施的劃設、開發及管理成本，公共資源(土地、資金)的挹注及民間資金的

籌措、金融機構的融資貸款等，均需要一套完整、公平、公開和合理合法的途

徑及溝通管，通過社區住戶自願參與、相互尊重、自行更新、自發推動、自我

住宅及社區環境改善。 

（三）強化地方基層政府的都市更新自治法制 

地方自治為公民創造了參與和監督政府行政的可能性，但參與地方自治不

同於社區自治，前者是公部門的公共管理，後者是民間社區的自我管理和民眾

參與社會治理，社區自治強調社區居民民主參與社區公共建設與管理，地方基

層政府的都市更新自治法制會影響社區自組織更新的參與程度。 

1.強化縣市都市更新自治法制：都市更新的地方自治法規，目前縣級政府的縣

市都市更新自治法，內容過於簡略，未針對地方政府的特性及空間結構及地

方公私部門組織明定都市更新之運作方式。 

2.建置鄉鎮參與社區更新之自治法制：都市更新自治法制目前僅止於縣級政

府，未分權及於鄉鎮地方基層政府。都市更新的地方自治法規欠缺鄉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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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角色與功能。最熟悉社區的鄉鎮級政府參與社區更新的角色模糊，欠缺自

主、協調或參與功能。 

3.更新自治財源：縣市級政府及鄉鎮級政府缺乏辦理住宅社區更新之基金及運

作方式。鄉鎮自治事項缺乏相對應的財政配置，實質未能獨立自治。 

4.社區參與更新方式：鄉鎮自治事項部分可賦權予社區，由社區自治管理。社

區參與都市更新或住宅社區更新，往往止於決策前的意見調查及決策規劃後

的被動告知與異議處理，對於社區居民或社區組織自主辦理社區更新的途徑

不足。 

（四）其他應加強事項 

1.公部門職能轉換：從政府(中央與地方)主導更新，到公、私部門、企業組織

以夥伴關係合作，公部門的角色由供給者、強化者轉換到賦權者，既提升更

新效率，並解決行政部門人力不足的窘境。 

2.倡導社區主導的都市更新：台灣的城市住宅更新未進入民間社會中社區居

民、社區組織及非營利組織間之協力關係。由實施者自行辦理更新計畫之決

策規劃，才會讓每一處社區之更新改造流於建設公司之制式、形式統一的規

劃。 

3.都市更新重視公部門利用公有土地取得利益之以公部門為主，到建設公司利

用土地合建為主，再到社區民眾為主之更新。公部門應以好的更新誘因來化

強制為自助。 

4.都市更新著重都市空間建設甚於住宅社區，建設公司著重合建之利益及周遭

房地產升值，非從社區環境品質之完備著手，更非從確保住宅社區更新後社

區社會網絡的持續，社區環境不會增加外來人口的衝擊著眼。 

5.比較中央與地方政府有關都市更新之治理政策，地方政府未針對地方特性、

地方特色、地方社區環境需要，特別是老舊住宅社區更新需要，進一步界定

社區居民自主參與住宅社區更新之運作方式、權利義務。 

6.都市更新除了建築容積及權利轉換之誘因外，未將社區服務設施供應之誘因

納入法制內涵，俾確保社區環境品質比更新前更為符合社區的需要。  

7.檢討中央政府逕為劃定之更新地區，及針對逕為劃定之更新地區自行實施、

委託實施或同意實施之必要性。中央不必成立審議委員會，而是對劃定優先

地區或強制更新地區實施審議，且要有實質獎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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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原則架構 

傳統的規劃，著重理性的、藍圖式的規劃，係一種專家及精英導向之由上而

下規劃，社區居民的大眾意見往往未被充分溝通。隨著規劃觀念的轉變、民眾意

識覺醒，傳統的規劃普遍遭受質疑，故在規劃過程逐健重視民眾參與，規劃思潮

逐漸由「為民規劃」(planning for people)轉為「與民規劃」(planning with 

people)，並進一步發展為「由民規劃」(planning by people)，以民眾的意見

為依歸，為確保社區永續發展，著重在地化，強調社區共同參與規劃。（詳表 5-2-1

所示） 

 (一)住宅社區更新組織原則 

1.由社區居民、業主組成。 

2.為社區更新的推動者、社區民意的整合者，自行主動研提社區更新計畫。 

3.對外爭取社區資源投入社區更新，改善社區環境品質。 

4.全程參與社區居民對居住水準與社區環境需要的界定、洽請社區更新空間專

業者提供服務、社區建築的劃設計及營造廠商的招商發包、社區更新計畫提

案審查、規劃設計到社區建築工程的施作等社區更新工作。  

(二)社區組織項目 

1.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2.社區更新會：土地及建築所有權人 

3.社區發展協會 

4.文教基金會 

5.社區文史工作室 

6.地方政府各福利服務主管單位及鄰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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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民間都市更新團體之組織架構 

 組織參與形式 組織功能 

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 15 條 

宗旨 
增進更新單元內之公共利益，改善環境品質，並促進土地之何理

在開發利用。 

組織系統 

當然會員：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 
決定更新意願 

理事會：由會員互選理事若干人，理事

互選理事長 

召集會員大會，並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對外代表更

新會  

監察理事會：由會員互選監事若干人 
監察理事會，查核理事會

財務及會計 

工作人員：總幹事、幹事及公作人員 
承理事會之命辦裡會務

及業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政府角色的定位 

1.政府作為資源的提供者，而非絕對宰制資源的分配者。 

2.由推動者轉為促成者，負起政府內部不同行政單位不同決策的協調者。 

3.提供租賃房屋，以供社區更新期間短期搬遷之需。 

4.指定公庫銀行，或指定金融機構代辦建築融資及建築融資轉建屋貸款專業協

助。 

(四)社區更新空間專業者 

1.作為公私組織合夥的夥伴。 

2.由政府提供經費甄選在地的從事空間專業團隊，為社區更新組織提供社區規

劃、設計及建築等諮詢服務。 

3.協助住宅社區更新組織處理社區更新有關專業問題。 

4.協助政府針對從事社區更新的建築設計及營造廠商實施嚴格的專業評鑑。 

(四)社區建築營造機構 

1.非為公私組織合夥的夥伴(公部門提供土地與民間開發機構合作開發才是公

私合夥)，包括建築師、建設公司及營造廠等民間開發機構，純粹為社區更

新組織提供建築設計及營造工程專業。 

2.有效掌控工程營造進度及材料品質，降低建造成本。 

社區自力更新之協助輔導，應包括更新規劃師培訓、社區更新之簡易版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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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流程及作業手冊制訂及社區自力更新相關配套措施之訂定。(詳圖 5-2-1 所

示)，住宅社區都市更新居民自主之作業操作架構。 

 

 

 

 

 

 

 

 

 

 

 

 

 

 

 

 

 

 

 

 

 

 

 

 

 

 

 

 

 

圖 5-2-1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原則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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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住宅社區自辦更新參與機制 

地方管理機制係一種內在運作方式，建立所有結構組成的互動關係。包括規

劃管理組織、行政層級及職責、決策形成及施行手段、參與形式、各環節的制度

安排、建築融資轉成建屋貸款、產權轉換等配套。治理的本質就是政策工具與制

度設計，社區更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在於建立可資依循的政策管理操作準則。 

（一）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設計 

根據新公共管理理論，地方治理的政府服務理念包括：服務、誠信、法治、

效率、角色限縮等，其包括職能、組織及權力的政府治理結構必要有所調整1，

茲依此理念建置住宅社區更新之地方治理模式分述如下（詳圖 5-2-2 所示）： 

1.法制面 

（1）充實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將住宅社區更新之規劃決策賦權予社區更新

組織，並將核宅社區更新事業計畫之核准權分權予熟悉社區之鄉鎮級

地方政府。 
（2）調整修正地方自治中鄉鎮級政府之自治職掌事項，將鄉鎮級自治職掌

事項中有關社區自治事項及相關財政預算、社區建築管理事項賦權由

社區自治。 
（3）訂定社區條例，明定社區更新自治事項，包括：社區內部監督方式、

社區公眾參與平台、社區公共資源的使用管理及社區環境規劃管理等

事項。 

2.組織面 

（1）縣市級政府 

a.行政主管機關：縣政府作為地方自治的主體，是地方最高的行政執行

機制，應適時籌設專責機構，擔任仲介及推動都市更

新之發展工作，輔導民間參與都市更新作業。 

b.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與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之合併。 

c.行政幕僚單位(都市發展局更新課)及專業行政業務人員。 

（2）鎮級政府 

a.行政主管機關：鄉鎮政府最瞭解住宅社區的發展狀況及需要，地方自

治法應授權鄉鎮級政府審核更新事業計畫及相關建

築容積獎勵及公共服務設施之配合。 

b.鄉鎮級政府應將涉及社區發展管理之自治職掌事項賦權於社區組織。 

                                                 
1 王平，《城市信息化與政府治理模式的創新》，p.47-81，學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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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施者：都市更新單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機關、機構或團體，負有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責任。 

a.都市更新會 

（a）由公有土地及建築物之行政或事業部門管理機關或機構組成之都

市更新會。 

（b）由民間公司土地及建築物之所有事業機構組成之都市更新會。 

（c）更新單元都市更新會：由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七人以上自

行組成，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b.民間都市更新機構：與更新單元住戶合建更新之民間更新公司 

（4）公部門投資成立財團法人都市更新機構：可執行公權力，並兼具民間

執行效率。 

（5）私人都市更新開發公司 

（6）諮詢及協調組織(公私夥伴參與機構) 

a.全區更新團體(組織)：由民意代表、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鄰里長、

開發商、社區組織及更新住戶代表共同組成，

提供充分的更新作業程序、獎勵措施、優先更

新地區、洽辦單位、公共設施之配合開發，並

成立協談服務中心。 

b.社區更新團體(組織)：由社區住戶、土地及建築物權人共同推派人員

組成，負責更新事業計畫之規劃、決策與管理。 

3.執行面 

（1）住宅社區更新單元籌組住宅社區更新會 

a.以住宅機能為主之每一更新單元成立一住宅社區更新會。 

b.負責主導各該更新單元之更新事業。 

（2）都市更新地區籌組都市更新區推動組織 

a.每一更新地區設置全區性更新團體，作為縣市政府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之諮詢團體，以及作為協調更新地區有關更新事務之民間更新推動組

織。 

b.由地區民意代表、鄉鎮公所代表、鄰里長、都市更新住戶代表、民間

企業及社區組織等共同組成。 

c.負責整合並規劃整體更新商業區再造、公共環境再發展、公共設施、

交通運輸設施等實質環境改造計畫，並協調各更新單元的開發與規劃。 

（3）都市更新專業技術服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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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縣市政府委託制定標準作業程序及參考圖說。 

b.協調專業技術團體組成技術服務團隊，以社區更新工作室之方式，長

期進駐更新地區，專責協助提供更新民眾有關更新建築技術、都市計

畫、都市設計及都市更新法令之指導。 

（4）其他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之配合措施 

a.成立志工組織，協助推動都市更新 

（a）由縣市政府號召，或由民間自行組團參與都市更新工作。 

（b）由專業人士、學術(研究)單位、民間開發公司同業商業公會代表、

以及熱心都市更新工作人士共同組成。 

（c）經費來源：由縣市政府編列預算補助、都市更新基金專案補助，

或由團隊自行募款或民間企業捐助。 

b.成立都市更新研究發展機構 

由縣市提撥經費作為研究基金，以其孳息或提供顧問諮詢或協助

規劃研究之收入，從事都市更新之研究發展工作，以累積專業知識及

經驗持續改進都市更新作業。 

c.建立都市更新仲裁機制，處理更新有關糾紛 

由縣市政府本於權責，邀請學術及社會公正人士，成立仲裁機構，

專責協助政府及更新組織或社區住戶解決更新有關爭議。 

（5）容績獎勵以住宅社區公共設施須要為主，包括：停車、圖書閱覽、議

事、兒童遊戲、老人休憩等空間等。 

（6）經費補助：規劃費、測量及地籍整理費、鑑價及產權登記費等。 

（7）地價稅減免：社區公共設施用地處分。 

依據上述住宅社區民眾自辦更新計畫之法治面、組織面及執行面之建構，

依據上述機制所需的要素及執行的方式，本研究歸納出機制運作之流程架構

圖，圖中顯示都市更新主要主軸是以社區居民所組成的社區自治組織，包括社

區更新委員會、社區服務委員會及社區調解委員會，而此組織參與人員有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人、住宅使用人等，透過社區自治組織自主規劃社區更新事業計

畫，而專業諮詢部分，則是經由設置社區更新規劃專業辦公室，透過都市更新

事業機構培訓社區規劃師與社區更新師，參與更新計畫之擬定，各縣市政府是

以社區環境品質監督者的角色，成立鄉鎮市公所社區更新審議機構，作為申請

與核准的單位。 

本研究所擬定之住宅社區民眾自辦更新參與機制，打破以往以市場機制或

是由政府主導的機制，主要是由下而上的更新參與機制，機制流程主要分為三

個階段進行（詳圖 5-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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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更新需求調查與分析 

更新居民意願與地區更新需求，為促成更新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因此，

更新首重瞭解居民更新意願與需求，及社區環境品質的狀況（包括住宅及公共

設施之量與質的調查與評估），而主要的推動組織為由社區居民所組成的「社

區自治組織」，此社區自治組織包括社區更新委員會、社區服務委員會及社區

調解委員會，主管社區之更新事務，而社區其他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等，則扮演著協助並監督社區自治組織的推動。此階段是屬於

由鄉鎮市公所授權擬定「社區更新自治條例事項」，包括社區內部監督方式、

社區民眾參與平台、社區公共資源與使用管理及社區環境規劃等事項。 

2.第二階段：更新計畫擬定與申請 

由社區所組成的「社區自治組織」作為社區居民參與更新的對外窗口，向

非政府組織（由縣市政府徵選）所組成的更新事業機構所培訓的「在地社區更

新規劃專業辦公室」進行諮詢，由其協助自行擬定更新事業計畫，向在地的鄉

鎮市區公所社區更新審議機構提出申請並進行審核，向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委

員會備查，即完成審核的程序。故此階段是屬於鄉鎮公所自治執掌階段，由中

央把權利下放於地方，由當地鄉鎮市公所掌管更新地區之計畫、環境規劃、建

築管理及財政預算。 

3.第三階段：更新計畫執行 

當更新計畫經由鄉鎮市區公所社區更新審議機構審核完畢，由縣市政府所

所評選出的開發（更新）公司進行規劃設計與開發執行。將原都市更新條例之

規定授權於都市更新自治事項推動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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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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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前述之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理念、原則與設計，並運用地方治理要

素與原則、城市空間治理的成功方式與要素，思考研擬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

之要素（詳表 5-2-2 所示）。 

表 5-2-2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要素分析表（1/3） 

地方治理 城市空間治理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 

要素 原則 方式 原則 
政策管理操作

準則 
原則 

公共參與 

採取聯合行

動的持續性

過程 

公共參與及諮

詢是達成政策

不可或缺的過

程 

以協商、調整

正式與非正

式規範 

建置調停、仲

介、自律規範 
社區發展協會 

多元(多中心)

治理主體 

自治型社區

公共服務 

對應顧客需求之以服務導向

的決策模式 
社區參與 

成立社區自治組

織： 

社區更新委員會

社區服務委員會

社區協調委員會

保護型社區

公共服務 

專業型社區

公共服務 

營運型社區

公共服務 

公 私 協 力 夥

伴、協作平台 

公部門主導 強化行政效能 自主規劃 社區更新委員會

公、私組織夥

伴 

將相關利益

關係團體與

社區共同協

商 

利益關係人的

參與 

縣市政府委託

制定作業標準

程序 

協調專業技術團

體組成技術服務

團隊 

協力化：更多

的市場機制

運用 

創造市場需求

籌組都市更新

區推動組織 

整合規劃整體更

新實質環境改造

計畫，並協調各

更新單元的開發

與規劃 

民營化：引入

企業精神與

效能 

尋 求 資 金 充

裕、財務健全

的民間機構 

公、民間社

團、社區組

織、非營利組

織 

民主化：協助

治理的夥伴

參與 

尋求具有社會

形象的法人社

團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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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要素分析表（2/3）                （續上表） 

  

培育社區領

導人及主流

意見之形成 

引發社區與市

民對公共事務

之興趣 

成立社區發展

協會 
民眾的社區意識

  

培育非營利

團體與社區

組織或個人

建立空間治

理共識 

組織公共議題  民眾的社區參與

  

體察特殊性

公共議題與

需求 

重建政府、市

民、社會、企

業市場的網絡

  

政府角色的轉

型 

中央政府職

能由集權、委

託、下放、派

駐到地方政

府自主及自

發自治程度 

強化政府操

控公共政策

能力 

減少政府之介

入與干預 

明確的法令保

障、權責架構 
都市更新條例 

行政機制與

行政效能 
政府組織改造

政府所有權與

直接操作之避

免 

鄉鎮公所自治掌

權事項 

更強的服務

導向 

選擇有效的政

策工具與策略

將實權落實於

社區居民 

社區更新自制條

例之自治事項 

多中心治理 

包括個人、團

體或組織、

公、私部門、

政府部門、企

業部門、中央

與地方政府

部門、第三部

門或非營利

組織 

尋求更高的

服務生產力 

政府上下權責

單位間政策目

標 、 計 畫 標

的、資源支持

的協調一致 

住宅社區更新單元籌組住宅社

區更新會 

從錯誤中學

習經驗 

從政策計畫之

執行狀況，隨

時回饋修正 

都市更新地區籌組都市更新區

推動組織 

都市更新專業技術服務團體 

治理體系 

治理 

垂直治理 

溝通、協調 

集權 中央 

平行治理 授權 縣市政府 

權力轉移 
向外轉移 分權 鄉鎮公所 

向內轉移 自治 社區 

分權、授權與

賦權 
向上分權 

更多的權力下

放 
分權 民眾參與 自主選擇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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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住宅社區更新參與機制要素分析表（3/3）               （續上表） 

 
向下授權 

 
授權 地方治理 自主規劃 

社區賦權 社區賦權 社區賦權 社區自治 

府際間合作與

競爭 

透過集體討

論、協商以達

成相互同意

之目標，建立

集體共識 

政府部門內部

單位之間的橫

向整合 

 
整合公、私部

門之間的社會

關係及資源 

配合提供社區公

共服務設施 

資源整合 

公私部門間

經由合適的

資源分配、風

險分攤與獎

勵分享的方

式，進行專業

的合作，以達

到公共利益

或目的 

調度並集中資

源，挹注政策

計畫之執行 

擴大財務資

源 

以增加樓地板面

積或建築容積作

為獎勵 

公部門資源

的導入 

降低政府投入

成本 

基金的設置與運

用 

有效運用外

部資源(企業

夥伴) 

補償私人提供公

共利益的損失 

利益取得平衡 

住戶間   

運用重大都市

建設時機注入

社區環境改善

議題 

權利變換 

鄰里間(含在

地企業) 
  容積移轉 

不同社區間   
社區公共服務設

施分享與分攤 

社區與都市

間 
  

配合提供公共設

施、容積移轉、

增加公共服務設

施建築容積 

公、私部門間   

補助及公共設施

之配合 

租稅獎勵或間接

獎勵措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